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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河川多屬坡陡流急，近年來因環境變遷與氣候極端變化，超大豪雨事件

頻繁且雨量集中，導致河道受沖刷加劇，嚴重危及既有橋梁安全。目前交通部已

頒布「公路排水設計規範」、「公路養護手冊」、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委

託完成「跨河橋梁水文水理考量準則及注意事項」研究報告；另經濟部亦頒布「申

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已分述橋基保護工設計之原則性規定。惟為更有

系統彙編統整成冊以茲參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民國 98 年 8 月委託國立臺灣

科技大學，辦理「橋基保護工設計規範（草案）」研究及初審工作，99 年 12 月

完成本規範草案研擬，其間共計舉辦 3 場專家學者諮詢會議、3 場說明會及 16

次初審會議。為昭慎重，交通部於 100 年 6 月委託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邀集

橋梁與水利工程設計工作具專長之學者與專家組成複審委員會，總計歷經 6 次複

審會議，經詳細討論始克定案，期能制定符合國內橋基保護工設計之規範，以供

橋基保護工設計依據並提昇公路橋梁安全性。 

    本規範編訂原則敘明如下： 

1. 本規範適用於既有橋梁因水流造成基礎沖刷裸露之保護與補強設計，

內容包含資料蒐集與調查、河川特性及沖刷評估、橋基受沖刷之穩定

性分析、橋基保護和補強工法設計、維護與管理等。必要時得辦理詳

細調查、檢測、試驗、及研究特殊技術，以確保橋梁基礎安全。 

2. 本規範內容係以基本性與通盤性之規定為原則，國內各橋梁興建或管

理單位辦理規劃設計時，應考量其自身之需求，引用本規範或參考最

新技術辦理。 

3. 本規範係參考「公路排水設計規範」、「公路養護手冊」、「申請跨河建

造物設置注意事項」、「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跨河橋梁

水文水理考量準則及注意事項」、「河川橋梁之橋墩（台）沖刷保護工

法之研究」及「鐵路橋梁過河沖刷段橋墩與基礎結構系統檢測技術之



研究」，並參考美國聯邦總署 Design of Riprap Revetment、Evaluating 

Scour at Bridges、Stream Stability at Highway Structures、Bridge Scour and 

Stream Instability Countermeasures-Experience 等相關文件彙編而成。 

4. 除依本規範之外，其他有關公路橋梁設計、鐵路橋梁設計、公路排水

設計及橋梁養護等規範或相關技術報告等，均可引用作為參考文件，

惟使用時仍須注意其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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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法源依據 

本規範依公路法第 33 條及鐵路法第 19 條訂定。 

1.2 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既有橋梁因水流造成基礎沖刷裸露之保護與補強設計，內容包

含資料蒐集與調查、河川特性及沖刷評估、橋基受沖刷之穩定性分析、橋基保護

和補強工法設計、維護與管理等。 

本規範內容係以基本性與通盤性之規定為原則，國內各橋梁興建或管理單位

辦理規劃設計時，應考量其自身之需求，引用本規範或參考最新技術辦理。必要

時得辦理詳細調查、檢測、試驗、及研究特殊技術，以確保橋梁基礎安全。 

1.3 配合與協調 

橋梁基礎保護和補強設計時，為達橋、河共治目的，其相關權責單位間應建

立協調管道，按機關權責分工合作辦理，確保橋梁、河川整體之安全。 

1.4 參考文件 

辦理橋基保護設計時，除依本規範之外，其他有關公路橋梁設計、鐵路橋梁

設計、公路排水設計及橋梁養護等規範或相關技術報告等，均可引用作為參考文

件，惟使用時仍須注意其適用性。 

1.5 名詞定義 

名詞定義見解說 C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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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料蒐集與調查 

2.1 通則 

資料蒐集與調查目的，旨在取得河川與橋梁之基本資料，作為評估和設計參

考之用。資料蒐集項目包含橋梁構造、歷史災害、河川治理等背景資料；調查事

項包含基本資料補充調查、橋基現況、橋址關聯結構等。 

2.2 資料蒐集 

2.2.1 橋梁構造資料 

橋基保護與補強設計前，應對橋梁構造資料充分了解，作為工法選擇或設計

之決策參考。蒐集之資料含橋梁設計資料、竣工資料、地質鑽探（河床質）資料、

評估資料（含耐洪能力、耐震能力、承載能力）、歷年辦理之橋基保護及補強工

程資料等。 

2.2.2 歷史災害資料 

跨河橋梁之歷史災害資料實為橋基保護及補強設計之重要參考指標，設計前

儘可能蒐集下列資料： 

1. 設計橋址之洪汛發生時間、洪峰流量、洪流歷線、日雨量及時雨量等資料。 

2. 受損災況。 

3. 破壞形式與致災原因。 

2.2.3 河川治理資料 

橋基保護及補強設計前應蒐集河川治理資料，作為流域基本資料及水文水理

分析的參考依據。河川治理資料包含流域基本資料、治理計畫和橋址關聯結構等。 

2.3 調查事項 

2.3.1 基本資料補充調查 

基礎保護與補強設計前，必須先了解橋址所在之河道地質與地文狀況，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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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可靠之資料時，應先辦理各項必要調查。如附近既有設施已有具體相關資

料，亦得參照該資料辦理設計。 

2.3.2 橋基現況 

橋基現況調查之成果為橋基保護及補強評估和設計之重要參考指標。現況調

查應包括基礎裸露程度及基礎損傷情形。 

2.3.3 橋址關聯結構 

橋址關聯結構包括河防建造物、灌溉排水建造物及跨/攔河建造物等，其調

查內容應包括建造物種類、平面位置、斷面型式及尺寸、斷面高程等。 

 

 

 

 

 

 

 

 

 

 

 

 

 

 

 

 

 



4 

第三章 橋址河川特性及沖刷評估 

3.1 通則 

橋梁基礎保護和補強設計時，宜先暸解橋址之設計洪水量、河川特性，進而

進行水理分析及橋基沖刷評估，以提供安全、經濟設計之用。 

3.2 設計洪水量之選定 

設計洪水量之選定應參照河川管理機關所訂定之不同的重現期洪水量，並依

據橋梁之重要性為參考基準。 

3.3 河川特性分析 

橋梁安全防護對策需進行橋址之河川特性分析，其重點如下： 

1. 河道坡降變化。 

2. 河道型態。 

3. 河槽流路變遷。 

4. 河床質粒徑。 

5. 河道沖淤變化。 

3.4 水理分析 

橋基座落於河道內時，應進行保護工設計前與保護工方案研擬之水理分析，

以檢核其通洪能力、流場變化，作為橋基保護工設計之依據。 

3.5 橋基沖刷評估 

橋基沖刷評估應包含保護工施作前後之河川一般沖刷、河床質移動層厚度、

局部沖刷及束縮沖刷之評估，以確認橋基沖刷趨勢，作為保護工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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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橋基穩定分析 

4.1 通則 

橋基受水流沖刷產生基礎裸露現象，必要時應進行基礎穩定分析，以檢核其

安全性，作為橋基保護工設計之依據。 

橋基之穩定分析，除採用最大可能沖刷深度進行耐洪檢核分析外，亦須遵循

公路橋梁耐震設計規範規定辦理耐震性能分析。 

4.2 分析考量要項 

橋基穩定分析，應考量環境變遷因素，並注意下列事項之評估： 

1. 河床質移動層厚度與沖刷後河床面。 

2. 沖刷深度。 

3. 橋梁設計洪水位。 

4. 漂流物阻水效應。 

5. 可能沖刷外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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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橋基保護工 

5.1 通則 

橋基保護可依主副體結構保護方式，採取結構補強或消減致災因子，並依各

項工法特性及經費考量，選擇適當工法以提高橋梁基礎受沖刷時之安全性。 

5.2 橋基保護工分類 

跨河橋梁基礎之保護工，依其性質大致可分類為橋基結構補強與沖刷防護工

兩大類。其中，橋基結構補強用於橋梁基礎之承載能力的提升，以補強其使用功

能；沖刷防護工用於河系環境災害因子的消減，以達橋梁保護目的。 

5.3 橋基保護工選擇 

橋基保護工之選擇應考量橋梁基本資料的蒐集與調查、橋址河川特性、沖刷

機制評估、橋基穩定分析、施工可行性與設置後之維護管理等因素。各保護工原

則上不可對保護後之河床產生過大的干擾，以免造成部分河床改道致使流量集中

而加大沖刷深度。保護後河床面宜盡量降低，並盡量擴大水流通水面積，以降低

流速。 

5.4 橋基保護工維護管理 

橋基保護工維護管理主要目的在確保橋基安全，依檢查結果了瞭解橋基現

況，作為研判後續是否須進行維修補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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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C1.2 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跨河橋梁之基礎保護與補強設計。對於大跨度或交通量頻繁之

重要橋梁、河川特性迥變或地質情況不良者，應視情況增加特別調查、檢測、試

驗或有關研究進行分析設計，使其符合安全使用之目的。 

國內相關規定內容涵蓋河川管理、跨河橋梁工程設計（含耐震設計）、橋梁

沖刷防治技術及施工、橋梁結構耐震補強等，可提供其規劃設計及施工之遵循依

據。惟洪汛期或豪大雨量所造成之嚴重橋基沖刷，仍可依現行防災體制，建立完

善之橋梁安全預防、警戒、緊急應變（搶救、搶修）等災害防救工作。本規範如

有仍可適用的部分，亦可參考使用。 

本規範不適用於土石流作用下之橋基保護工設計。 

C1.3 配合與協調 

橋梁和河川管理機關為達成共同解決橋梁與河防安全共同管理目的，交通部

公路總局、國道高速公路局、台灣鐵路管理局及經濟部水利署於民國 86 年 10

月 20 日成立「維護河川與保護橋梁安全共同聯繫會報」，針對橋河共治事務，定

期舉辦協商討論會議。因此，當橋梁受沖刷影響而有破壞危險時，橋梁管理機關

和河川管理機關應透過共同聯繫小組運作，針對橋基保護和補強方案，充分協調

或整合各機關意見，以利設計工作進行。 

橋梁基礎之保護與補強，涉及結構工程、大地工程和水利工程領域，三方面

之考量要點不盡相同，設計人員應遵照本規範辦理設計工作。必要時，設計團隊

成員應充分配合與協調，使達橋河構造皆安全之設計目的。 

C1.4 參考文件 

謹擷錄橋基保護與補強設計程序有關之出版規範和技術報告如下，以提供設

計人員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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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路排水設計規範（交通部，2009） 

2. 公路養護手冊（交通部，2003） 

3. 公路橋梁設計規範（交通部，2009） 

4. 公路橋梁耐震設計規範（交通部，2009） 

5. 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經濟部，2010） 

6.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內政部，2001） 

7. 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水利署，2007） 

8. 跨河橋梁水文水理考量準則及注意事項（中國土木水利工程學會，2003） 

9. 河川橋梁之橋墩（台）沖刷保護工法之研究（交通部公路總局，2005） 

10. 鐵路橋梁過河沖刷段橋墩與基礎結構系統檢測技術之研究（交通部高速鐵路

工程局，2008） 

11. 美國聯邦公路總署相關文件 

(1)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1989). "Design of Riprap Revetment," 

Hydraulic Engineering Circular No. 11 (HEC-11).  

(2)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2001). "Evaluating Scour at Bridges 

(Fourth Edition)," Hydraulic Engineering Circular No. 18 (HEC-18). 

(3)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2001). "Stream Stability at Highway 

Structures (Third Edition)," Hydraulic Engineering Circular No. 20 

(HEC-20). 

(4)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2001). "Bridge Scour and Stream 

Instability Countermeasures-Experience, Selection, and Design Guidance 

(Second Edition)," Hydraulic Engineering Circular No. 23 (HEC-23). 

C1.5 名詞定義 

1. 跨河橋梁基礎：凡跨越河川之橋梁基礎皆屬之。 

2. 河川圖籍：指河川管理機關依法劃定之河川區域及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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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3. 堤防：順溪流方向構築，高於地面用以防禦及約束水流不致氾濫之建造物。 

4. 護岸：護岸係保護河岸避免流水衝擊產生侵蝕之建造物。 

5. 計畫洪水量：河川治理所採用之設計洪水量，並以各該河川水利管理機關所

定數值為準。 

6. 計畫洪水位：依設計洪水量及河川物理特性以水工模型試驗或水理模式計算

而得之水位，以各河川、排水之管理機關所訂定數值為準。 

7. 橋基局部沖刷：由於橋墩（基）的存在，對水流產生局部阻礙或干涉作用，

在橋基周邊形成強烈下降流、馬蹄形渦流、迴流區、尾跡渦流流況之現象，

並造成橋基周遭河床形成局部刷深之沖刷坑的情形。 

8. 束縮沖刷：因水流之通水面積受阻擋變小，如河道束縮、橋基保護工局部區

段破損流失而形成類似為未合攏之隘口，阻礙水流順暢通過，引致流速變大

與單寬流量增大，產生束縮效應，導致河道之刷深與河床局部下降。 

9. 向源侵蝕：係指河床受水流侵蝕，河床下降由下游往上游方向發展，稱為向

源侵蝕。 

10. 跌水沖刷：水流通過跨河建造物時，若上下游河床面並非平順連接，而有較

大的高度落差，足以使上游水流通過落差處時，水流以自由堰流或潛沒堰流

形式，跌落至下游河床，沖蝕下游側河床（或保護工），稱為跌水沖刷。 

11. 集水區：係指溪流一定地點以上天然排水所匯集地區。 

12. 河心線（深泓線或谿線）：沿河川各橫斷面最深點之連線。 

13. 護坦：設置於水工建造物周邊之保護工設施，以防止底床嚴重淘刷。 

14. 河防建造物：指以維護河防安全為目的而興建之建造物，包括堤防、防洪牆、

護岸、丁壩、防砂壩、潛壩、固床工、附屬堤防設施之水門及其他河川防護

建造物。 

15. 沖蝕：自然力（包括重力、風和水的作用）將地表土壤剝離地表自一地搬運

到另一地的現象，稱為「自然沖蝕」，若受到人為因素而致剝離，則稱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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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沖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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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料蒐集與調查 

C2.1 通則 

本規範所提之「資料蒐集與調查」係指為橋基保護工設計及補強所需要之參

考資料。參考資料之蒐集應以整體流域規劃為考量，針對橋梁原始設計、竣工、

歷史災害、河川治理等背景資料有充分瞭解，才可建立完整橋基保護工設計之參

考資料。至於，橋基現況、橋址河床地質、橋址河道斷面、橋址關聯結構的調查

可以各管理單位之歷史調查資料為參考依據，資料不足部分則視其需要性再辦理

補充調查。 

C2.2 資料蒐集 

C2.2.1 橋梁構造資料 

橋梁規劃資料、橋梁構造設計（竣工）資料、地質鑽探（河床質）資料、評

估資料（含耐洪能力、耐震能力、承載能力）、歷年辦理之橋基保護及補強工程

資料等為橋基保護及補強設計之重要參考資訊，設計人員於設計前，儘可能取得

相關資料。其中，各項資料之蒐集內容包含有： 

1. 橋梁設計、竣工資料 

(1) 設計計算書 

(2) 設計圖 

(3) 竣工圖 

2. 地質鑽探（河床質）資料 

3. 耐洪能力、耐震能力、承載能力評估資料 

橋梁管理機關依據現行規範或作業要點所建立之檢查制度下，定期進行

橋梁檢查與安全評估。因此，橋基保護及補強設計者（作業），於設計前應

蒐集保護橋址之耐洪能力、耐震能力和承載能力等既有評估資料，以作為橋

梁功能變化、劣化位置和設計決策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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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歷年辦理之橋基保護及補強工程資料 

C2.2.2 歷史災害資料 

設計人員於設計前，儘可能蒐集下列相關資料：歷年洪災之河川水位紀錄、

水位歷線、流量歷線、洪峰流量及河川洪痕水位、航照、現場災損照片等。 

C2.2.3 河川治理資料 

1. 流域基本資料 

橋基保護規劃設計時可藉由基本資料調查（如流域水文狀況、河川沖淤集水

區水土狀況、歷年水患及成因等）、現地勘查及相關分析研判，識別河系橋

梁之問題所在，以確實掌握規劃方向和尋求有效解決對策。 

2. 治理計畫資料 

河川治理計畫資料包括河川治理規劃（檢討）報告、專題規劃研究報告、

河川治理基本計畫、河川環境分區規劃及河川圖籍套繪等，橋基保護及補強

設計時，可由受保護橋址之河川管理單位取得相關資料。當受保護橋址座落

於水利署權責界點以上河道或野溪支流，可參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集水區

治理規劃（檢討）報告。 

3. 橋址關聯結構 

橋址關聯結構包括河防建造物、灌溉排水建造物及跨/攔河建造物等。 

C2.3 調查事項 

C2.3.1 基本資料補充調查 

1. 河道地質調查 

橋基保護及補強設計前，應蒐集調查橋址所在之河道地質資料，例如地

質構造、岩層特性及土層特性等。 

2. 河道地文調查 

橋址河道地文調查包括地理位置、河道坡降、河床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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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2 橋基現況 

基礎沖刷裸露程度與損傷情形會影響橋基保護工設計之成果，因此應針對此

要項進行現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基礎型式、長（深）度及沖刷（含河床移動層

厚度）情形，必要時得進行檢測以瞭解基礎結構之完整性。 

C2.3.3 橋址關聯結構 

1. 河防建造物及灌溉排水建造物調查 

(1) 河防建造物種類包括堤防、護岸、防洪牆、橫堤、丁壩、水門等。灌溉

排水建造物包括取水口、排水口、閘門、堰壩等。 

(2) 建造物平面位置應包含灌溉取水口、排水流入口位置。 

(3) 堤防及護岸橫斷構造型式包括堤前護坦、堤後水防道路、堤後排水等。 

(4) 堤防及護岸縱斷高程包括堤頂、堤前、堤後地面高程及附屬建造物如壩、

閘門、灌溉取水口、排水口高程。 

2. 跨河/攔河建造物調查 

(1) 建造物種類：包括鐵路、公路橋梁；輸水、輸油橋梁；渡槽；堰、壩、

固床工和跌水工；輸水、輸油管等。 

(2) 建造物型式、尺寸與高程 

(a) 橋梁：包括橋墩型式、墩徑或阻水寬度、橋墩位置、總數、地表高

程、橋面寬、橋長、梁底高程、橋面高程。 

(b) 堰、壩與固床工：包括堰、壩之最大放流量；堰、壩與固床工之高

程、寬度和長度。 

(c) 河底建造物：包括位於河床底下之輸水管、輸油管或隧道之頂部高

程及斷面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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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橋址河川特性及沖刷評估 

C3.1 通則 

橋基保護工設計前之調查、分析及評估，應由橋梁管理機關依據橋梁之重要

性決定相關辦理事項，如橋址河川特性分析、水理分析和沖刷評估等。涉及水理

演算部分，原則以水利署或水利相關單位之歷史資料為參考依據，但當資料不足

時建議另行辦理調查評估。 

C3.2 設計洪水量 

設計洪水量為橋梁管理機關依據橋梁之重要性所訂定之洪水標準，設計時應

參照河川管理機關所訂定之不同的重現期洪水量，引用設計標準所需之值作為設

計依據。 

C3.3 河川特性分析 

橋址河川特性分析之執行重點如下： 

1. 河道坡降變化 

河道坡降可藉由蒐集保護橋址河段之實測斷面資料（各斷面之平均河床

高及河心距分段可計算而得），或由歷年實測河道斷面之平均河床高繪製河

道縱斷面圖比較，以瞭解規劃河段歷年河床平均坡降變化及沖淤變化情形。

本項分析若係以各斷面最深點之連線所求取者，即為河心線（或深泓線）之

河道坡降。 

2. 河道型態 

河道型態係指河川主流平面型態，代表河流所展現之幾何形狀，可分為

順直、蜿蜒、辮狀三種。順直型河道容易發生河床向下切割；蜿蜒型河道在

凹岸地方容易發生河岸沖刷，凸岸部分容易發生淤積；辮狀型河道之河槽容

易發生流路變遷，屬於較不穩定之河道。 

3. 河槽流路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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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流路變遷分析可蒐集保護橋址河段過去辦理河道斷面或河道地形測量之

深水槽地形位置，繪製河道深水槽流路變遷圖，若測量次數少或資料不

全者，可蒐集過去及最近之地形圖、航照圖或航拍正射影像圖或衛星影

像圖等，經定位套繪不同時期之河道深水槽流路，製作其流路變遷圖，

以瞭解歷年河道流路變遷概況。 

(2) 河道受地形、河川流量及其攜帶泥沙之影響或人為因素干擾，主槽流路

常有變遷。主槽流路變遷緩或劇可充分反映河道的穩定狀況，主槽流路

常隨時間變遷之河道較不穩定，規劃時應特別注意。 

4. 河床質粒徑 

(1) 河床質特性代表河床質的粒徑組成，可參採河川管理機關近年辦理之治

理規劃報告作為依據。必要時可透過現場採樣及河床質顆粒分析後，繪

製顆粒級配累積曲線圖，並計算河床質平均粒徑(Dm)及代表粒徑。 

(2) 由河床質粒徑分析成果，可瞭解橋址河段之河床質粒徑變化。同時，由

歷史河床質採樣及粒徑分析的蒐集和比較，可繪製河床質粒徑縱斷面變

化圖，以瞭解各河段河床質粒徑組成在時間上的變化。如變化太大，表

示河道曾經過劇烈擾動，應探討其原因究係自然或人為因素引致，並評

估對河川的影響及是否需要辦理處理對策。 

5. 河道沖淤變化 

(1) 河床因自然或人為因素干擾，為達平衡狀態具有自動調整機能進而產生

沖淤變化。因此，河床具有長期淤積或沖刷現象時表示河道並不穩定，

短期的沖淤互現則屬自然現象。 

(2) 蒐集保護橋址河段歷年大斷面測量資料，計算各斷面平均河床高程（儘

量以斷面位置相同且以同河寬範圍計算之，若斷面位置不一致，則平均

河床高程應以坡度及累距進行修正）及河心線高程，同時應進行各時期

之河道沖淤比較，以瞭解歷年河道沖淤變化概況，惟近年來之人為干擾

嚴重，因此沖淤研判時應瞭解其是否完全肇因於自然特性或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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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水理分析 

1. 跨河建造物興建、改建和修護時，可參考「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

之水理分析注意事項辦理。 

2. 橋址保護設計河段之水理分析，一般皆以一維定量流演算；若考量整體洪水

歷線過程流經橋梁區段之水理因素，以實際反映水流狀況，可採用變量流模

式進行演算；若橋梁設置或河道地形複雜，經由水理演算無法確切掌握流況

時，應考慮進行局部流場模擬或水工模型實驗。 

C3.5 橋基沖刷評估 

進行跨河橋梁之基礎保護和補強設計時，應執行保護工施作前後之橋基沖刷

評估，針對橋址之河川特性、水理分析、河川一般沖刷（含河床移動層厚度）、

局部沖刷及束縮沖刷之評估，作為橋基工法穩定分析之基本設計條件。 

 

 

 

 

 

 

 

 

 

 

 

 

 

 



17 

第四章 橋基穩定分析 

C4.1 通則 

橋基因河床沖刷而致土壤流失及基礎裸露，有發生基礎沉陷、基礎傾斜與側

向位移等破壞疑慮時，應進行橋基穩定分析，視分析結果，規劃設計保護措施。 

C4.2 分析考量要項 

有關橋基受沖刷之穩定分析，應考慮基礎裸露後對整體結構穩定性之影響

外，並針對下列事項處理之。 

1. 河床質移動層厚度與沖刷深度：由於橋基沖刷深度係決定整體橋梁結構承載

力、耐洪能力和耐震能力的要素之一。因此，橋梁穩定分析前，應按橋址水

理、河床地質及地形等性質推估合理之沖刷後河床面與沖刷深度。颱洪沖刷

退水後之河床大多有回淤抬高之情形，若以回淤後之河床面作為估算基準

時，將有低估沖刷深度之虞慮。 

2. 橋梁設計洪水位：當作用於橋柱及橋基之流水作用力與洪水位有關，當此作

用力大於基礎所能承受時，橋梁將失去平衡而發生下沈、位移、傾斜，甚至

崩塌的現象。因此，橋基穩定分析時應考量橋梁設計洪水位條件下橋梁之穩

定性。 

3. 漂流物阻水效應：橋基穩定分析時，宜了解橋址河域上游環境，以掌握洪水

時漂流物所造成之阻水效應，合理地納入分析考量。 

4. 可能沖刷外力：跨河橋基穩定分析時，其沖刷外力考量水流作用力、漂流物

撞擊作用力和上浮力等因素的影響。 

(1) 水流作用力：依「公路橋梁設計規範」之說明，所有橋墩及其他易受水

流衝擊之結構物，設計分析時應檢核結構是否足以抵抗此等作用力所引

起之最大應力。橋址若位於感潮地段時，應考慮潮汐水流作用力。 

(2) 漂流物撞擊作用力：若預估將有大量之漂流物會流經橋墩時，在進行橋

基穩定分析時，應考量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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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浮力：根據「公路橋梁設計規範」之規定，應考量河川水位對橋基受

上浮作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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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橋基保護工法 

C5.1 通則 

本規範橋梁基礎之保護設計理念，係以目前科技能力為依據，確保橋梁基礎

受沖刷時之使用功能的正常性和安全性。 

橋梁基礎保護因設計需求、主副結構之階段保護方式（主體結構係指既有橋

梁結構，副體結構係指強化主體結構安全之其他附屬設施）或經費考量，常需搭

配多項工法混合使用，才可滿足橋梁基礎保護之目的。因此，經評估擬採綜合設

計施工之各項保護及補強工法，其設計程序除應滿足本規範和有關規範規定外，

應評估各項工法複合使用之成效和相互間之影響。 

C5.2 保護工法分類 

河床經長期沖刷，橋基裸露嚴重致基礎承載能力不足，或橋址結構存有破壞

疑慮或橋址遭受漂流物撞擊或基礎已經損壞需要補強時，則須以結構保護與補強

工法對橋梁基礎或墩柱結構本身進行保護或增加穩定性與承載能力。 

橋址沖刷主要為水流沖刷造成河床質流失。依此，沖刷防護工主要是以設置

擾流設施、增加河床抗沖刷能力及回淤保護等方式防止橋址沖刷。此類設施為橋

基保護之副體結構，當使用一段時間後發生損壞時，須視損壞情況辦理改善，避

免擴及主體結構。 

局部保護多用於河床沖刷初期橋墩裸露尚不嚴重之時，僅就橋墩周邊已遭沖

刷之河床局部佈設防護設施，以增加河床對水流之抗沖刷能力，防止河床繼續沖

刷。 

河床保護多用於河床沖刷中期橋墩裸露較嚴重，局部保護已無法達到防止河

床繼續下降之時，須洽請水利主管機關協助以整體河防考量，設置攔砂堰、固床

工等方式處理，期能將砂石攔阻淤積於上游側之河床，並回淤擴及橋基處之河

床，進而達到既固床又保護橋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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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 橋基保護工選擇 

橋基補強之工法選擇可按沖刷後橋基裸露情況和整體橋基穩定分析結果進行

適用工法選擇。當橋基耐洪能力、耐震能力和承載力明顯不足時，須就橋基之安

全性重新進行評估，再依評估結果針對安全性較不足項目加以補強。 

一般常見橋基結構補強舉例如下： 

1. 包墩式工法 

包墩式工法係於祼露橋基周圍，利用所填築之填充料和其外側包覆之包

墩結構，予以填實淘刷部分及減少橋基祼露深度並提供保護，以增進橋梁之

安全性與穩定性。 

2. 灌漿工法 

灌漿工法係利用灌漿之地質改良方式，改善橋基支承地盤之土體強度，

增加地盤之承載能力及抗沖蝕性，及避免洪流時橋基發生下陷變位，以增進

橋梁之安全性與穩定性。 

3. 排樁圍繞工法 

排樁圍繞工法（簡稱排樁工法）係利用新設置之排樁（甚至是密排樁），

緊密圍繞於祼露橋基周圍，排樁與既有橋基間並以填充料填築，以減少裸露

深度，且藉深入河床之排樁，來增加橋基穩定性，以提供沖刷保護和增進橋

梁安全性。 

4. 托底工法 

托底工法係在既有橋基繼續保留情況下，設置替代基礎，補強既有基礎

或既有地盤改良等措施，以確保既有橋基具有繼續安全使用之承載功能。 

5. 橋基更換工法 

橋基更換工法（亦稱橋基深度調整工法或降低基礎工法）是在維持既有

橋梁上部結構繼續使用情況下，利用新設置之橋基，來替換因河床下降而造

成入土深度不足之原有橋基，以使橋梁可免受沖刷影響，達到長期橋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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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橋基更換工法亦可同時更換既有橋柱，尤其是靠近基礎部份之橋柱，使

同時亦能提高橋梁之耐震能力。 

一般常見之沖刷防護工舉例如下： 

1. 柔性固床工 

柔性固床工（或稱柔性攔砂堰工法）係由交錯排列之混凝土塊組成，塊

體間或可用鋼筋連結，可隨河床變動而自行調整高程及排列位置，具有河床

保護和固床之功能。 

2. 剛性固床工 

剛性固床工（或稱剛性攔砂堰工法）係利用基樁植入河床用以支撐上部

混凝土結構重量，或係直接開挖河床將堰基座落於較深層或堅硬的河床上後

再構築堰體，堰頂高程不易隨河床變動而改變，以期將運移之砂石攔阻、並

淤積於堰體的上游側河床，使泥砂逐漸回淤擴及橋基處之河床，進而達到穩

固河床、保護橋基目的。 

3. 蛇籠工法 

蛇籠工法係利用鍍鋅鐵絲，經由人工或機械編織而成之金屬網目，再內

包卵礫石構成之蛇籠堆疊而成之保護工法。 

4. 拋石工法 

拋石工法係利用具有相當重量之卵石、岩塊、混凝土碎塊等，舖設於遭

沖蝕河床、或已裸露之橋基周邊範圍，藉由拋石形成護甲層的作用以保護橋

基周邊河床。 

此方法必須考慮水流流速及選用塊石大小，其鋪設範圍須含蓋橋墩前向

下流及橋墩後馬蹄型渦流影響之區域。 

5. 混凝土護坦工法 

混凝土護坦工法於橋基周邊河床上鋪設鋼筋混凝土版或排置混凝土

塊，具有保護下方河床質免受水流沖刷而流失之構造稱為混凝土護坦工，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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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穩固河床，保護橋基安全為目的。 

6. 混凝土塊排置工法 

混凝土塊通常排置或拋放於沿橋址之全部深槽區或局部堆置於橋基周

邊。其主要目的係為保護橋基安全性、維持其穩定性。 

7. 貨櫃式石籠工法 

貨櫃式石籠係將貨櫃頂鈑開孔，其內可填放河床料或卵塊石以增加重量

及穩定性，並間接達到穩固上游河床，以保護橋基。 

C5.4 橋基保護工維護管理 

由於國內河川之床底高程與主槽流路常有變遷，從事本項工作者均係依據河

川當時之情況辦理橋梁基礎保護或補強設計，因此橋梁管理機關仍應視河川變遷

情況經常辦理維護與補強工作，以確保其功能均能符合使用當時之情況。 

橋梁管理機關於辦理檢查或檢測，若發現橋基保護工因環境的改變而降低原

設計時之保護功能時，應參照本規範說明進行相關評估並視需要進行補強。 

為常年掌握橋基狀況，設計圖說、竣工圖、歷年維護管理資料及檢查結果等

之整理及保管均為橋基維護管理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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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3.1 常用橋基保護工之防護功能和適用河川特性列表 

防護功能 適用河川特性 
保護或補強對

策 局部

沖刷 
束縮

沖刷 

一般 
沖刷 

(縱向) 

一般 
沖刷 

(側向)

適用

地形

河川

形態

河川

規模

河彎

半徑
流速

河床

質 
漂流

物 
河岸

邊坡 
洪水

平原

包 墩 式

工法 ○    河口 ◎ ◎ ◎ ◎ 礫石 ◎ ◎ ◎ 

灌 漿 工

法 ○ ○ ○ ○ ◎ ◎ ◎ ◎ ◎ ◎ ◎ ◎ ◎ 

排 樁 圍

繞工法 ○    ◎ ◎ ◎ ◎ ◎ 礫石 ◎ ◎ ◎ 

基 礎 補

強工法 ● ● ● ● ◎ ◎ ◎ ◎ ◎ ◎ ◎ ◎ ◎ 

橋

基

結

構

補

強

工

法 

橋 基 更

換工法 ● ● ● ○ ◎ ◎ ◎ ◎ ◎ ◎ ◎ ◎ ◎ 

柔 性 攔

砂 堰 工

法 
○ ○ ● ○ 

不適

河口
◎ ◎ ◎ ◎ 礫砂

質 ◎ ◎ ◎ 

剛 性 攔

砂 堰 工

法 
○ ○ ● ○ 

不適

河口
◎ ◎ ◎ ◎ 礫石 ◎ ◎ ◎ 

蛇 籠 工

法 ○ ● ○ ● ◎ ◎ ◎ ◎ 慢 ◎ 少 ◎ ◎ 

拋 石 工

法 ○ ● ○ ● 
丘陵

區及

河口
◎ ◎ ◎ ◎ 礫石 ◎ 陡峭

平穩 ◎ 

混 凝 土

護 坦 工

法 
○ ○ ○ ● 

丘陵

區和

平原
◎ ◎ ◎ 慢 砂質 ◎ 陡峭

平穩 ◎ 

混 凝 土

異 形 塊

工法 
○ ○ ○ ● ◎ ◎ ◎ ◎ 慢 卵礫

石 
◎ 陡峭

平穩 ◎ 

沖

刷

防

護

工

法 

貨 櫃 式

石 籠 工

法 
○ ● ● ○ ◎ ◎ ◎ ◎ 慢 礫砂

質 ◎ 陡峭

平穩 ◎ 

備註：●：非常適用  ○：可能適用  ◎：適用各種河川特性  ：不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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